37、是不是只要我符合支取条件，任何时间都能支取公积金？
一、支取时间的规定：
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职工本人及其配偶一年内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职工使用住房贷款（包括商业性贷款和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职工本人及其配偶可以每年一次或每隔几年一次，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偿还住房贷款本息。具体的时效性规定是： 
职工购买自住住房（包括商品房、经济适用房）的，自签订购房合同（经房产管理部门备案）之日起，一年内均可提取住房公积金；
参加单位集资建房的，自缴纳集资款开具专用收款收据之日起一年内均可提取公积金；
购买公有住房的，自取得《桂林市房改出售公有住房完全产权评估计价核定表（三）》之日起一年内均可提取住房公积金；
购买二手房的，自取得过户后的房产证或房屋买卖契约之日起一年内均可提取住房公积金；
建造自住住房的，在《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签发之日起一年内均可提取住房公积金；市属12县自建住房的，自获取建设用地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施工许可证（开工证）之日起一年内可提取住房公积金。
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在建设行政部门签发的危房鉴定证书之日起一年内均可提取住房公积金。
二、支取额度的规定：
职工提取公积金时，每次提取额不得超过提取证明材料载明的购房款或已还贷款本息余额；房租超出家庭收入的规定比例提取公积金的，提取额不得超过房租超出比例部分；销户提取时，职工可以全额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本息余额，同时注销该职工的住房公积金账户。
38、支取住房公积金要经过哪些程序？ 

《办法》规定，市管理中心在收到单位提交的支取住房公积金申请和有关证明资料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允许支用的决定；准予支用的，通知单位经办人到市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支用手续。
经批准同意支取的住房公积金，市管理中心将支取金额转到职工所在单位的账户内，职工到单位财务部门领取。
其具体程序如下：
（一）职工申请
符合提取条件的职工，持个人申请、提取证明材料及提取人身份证交本单位或市管理中心。
申请人提供的证明材料必须真实、完整、有效，否则不予提取。
（二）单位核准
职工所在单位进行初审，单位对申请人是否是职工本人、住房公积金的存储余额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提取条件等方面内容进行核实，核实无误的，填写《公积金支取清单》。
（三）市管理中心审批后将款项转入单位账户。
（四）职工到单位财务提取。
封存支取的，由市管理中心通过受托银行将款项转入职工个人存折。
39. 提取自己的公积金为什么要先经单位核准？
凡是符合提取条件的职工，首先应当向单位提出申请，由单位对职工是否符合提取条件进行核准。
之所以要求单位核准，是因为住房公积金制度是以职工所在单位为纽带建立的，单位既担负着为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责任，又具有为职工住房公积金办理相关手续的义务。职工是由单位管理的，单位每月将单位和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汇缴到市管理中心，既掌握了职工的缴存数额等一手资料，又清楚职工的工作、生活、家庭、住房等方面的情况。因此，《办法》规定职工在提取住房公积金时由单位进行核准是十分必要的，包括是否是职工本人、住房公积金的存储余额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提取条件等方面内容进行核实，如果发现问题就可以及时解决，避免纠纷，提高办理的效率，保证职工的利益不受侵害，同时也便于职工提取使用住房公积金。
40. 购买商品房、经济适用房的支取需要职工提供哪些材料？
1、经房产管理部门备案的商品房（经济适用房）购房合同。
2、购房发票。
3、职工本人身分证。
4、职工个人申请。
5、如配偶方为购房人的，除以上资料外还需提供结婚证。
6、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所有证明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及复印件一份，经审核后退还原件，留复印件由市管理中心存档备查。
41. 购买公有住房的支取需要职工提供哪些材料？
1、《桂林市房改出售公有住房完全产权评估计价核定表（三）》。
2、购房款收据。
3、职工本人身分证。
4、职工的个人申请。
5、如配偶方为购房人的，除以上资料外还需提供结婚证。
6、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所有证明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及复印件一份，经审核后退还原件，留复印件由市管理中心存档备查。
42. 购买二手房的支取需要职工提供哪些材料？
1、交易过户后的房产证或房屋买卖契约。
2、契税完税凭证。
3、职工本人身分证。
4、职工的个人申请。
5、如配偶方为购房人的，除以上资料外还需提供结婚证。
6、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所有证明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及复印件一份，经审核后退还原件，留复印件由市管理中心存档备查。
43. 购买拆迁安置住房的支取需要职工提供哪些材料？
1、经拆迁管理部门鉴证的房屋拆迁协议。
2、购房发票。
3、职工本人身分证。
4、职工个人申请。
5、如配偶方为购房人的，除以上资料外还需提供结婚证。
6、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所有证明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及复印件一份，经审核后退还原件，留复印件由市管理中心存档备查。
44. 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支取需要职工提供哪些材料？
1、建造、翻建住房的提供建设规划部门的批准文件（用地批准书或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或开工证、建筑证）；大修住房的，提供《危房鉴定书》。
2、购买建筑材料的发票。
3、建筑工程预（结）算书。
4、职工本人身分证。
5、职工个人申请。
6、如配偶方为建房人的，除以上资料外还需提供结婚证。
7、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所有证明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及复印件一份，经审核后退还原件，留复印件由市管理中心存档备查。
45. 参加单位集资建房或市场运作建房的支取需要职工提供哪些材料？
1、市房改办对集资建房的批文（自治区房改办对市场运作建房单位的批文）。
2、经市房改办审批的集资建房（市场运作建房）职工花名册或参加集资建房（市场运作建房）职工与单位签订的协议书。
3、集资建房（市场运作建房）单位开具的收款收据。
4、职工本人身分证。
5、职工个人申请。
6、如配偶方为购房人的，除以上资料外还需提供结婚证。
7、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所有证明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及复印件一份，经审核后退还原件，留复印件由市管理中心存档备查。
46. 租金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支取需要职工提供哪些材料？
1、在相关管理机构进行登记备案的《租赁合同》。
2、工资收入证明。
3、职工本人及配偶的身分证。
4、职工个人申请。
5、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所有证明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及复印件一份，经审核后退还原件，留复印件由市管理中心存档备查。
47. 偿还公积金住房贷款的支取需要职工提供哪些材料？
1、婚姻状况证明（已婚的提供结婚证或户口簿；未婚的提供本人婚姻状况声明；离异的提供离婚证或法院判决书；丧偶的提供死亡或销户证明；离异及丧偶均需提供本人婚姻状况声明）。
2、提前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提供银行确认的现金缴款凭证。
3、职工本人及配偶的身分证。
4、职工个人申请。
5、如配偶方为购房人的，除以上资料外还需提供结婚证。
6、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所有证明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及复印件一份，经审核后退还原件，留复印件由市管理中心存档备查。
48. 偿还银行住房贷款的支取需要职工提供哪些材料？
1、银行个人住房借款合同、还款证明或贷款余额证明。
2、婚姻状况证明（已婚的提供结婚证或户口簿；未婚的提供本人婚姻状况声明；离异的提供离婚证或法院判决书；丧偶的提供死亡或销户证明；离异及丧偶均需提供本人婚姻状况声明）。
3、职工本人及配偶的身分证。
4、职工个人申请。
5、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所有证明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及复印件一份，经审核后退还原件，留复印件由市管理中心存档备查。
49. 离、退休（退职）的支取需要职工提供哪些材料？
1、离休证，退休证，退职证。
2、职工本人身分证。
3、职工个人申请。
4、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所有证明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及复印件一份，经审核后退还原件，留复印件由市管理中心存档备查。
50. 户口迁出自治区或出境定居的支取需要职工提供哪些材料？
1、户口迁移证明（公安部门出具的户籍注销证明、迁入地户口簿、境外永久居留证、出国移民证或境外身份证）。
2、职工本人身分证。
3、职工个人申请。
4、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所有证明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及复印件一份，经审核后退还原件，留复印件由市管理中心存档备查。
51. 调离本自治区或在外地就业的支取需要职工提供哪些材料？
1、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证明或与外地新单位建立劳动关系证明（调动函）。
2、外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缴存证明。
3、职工本人身分证。
4、职工个人申请。
5、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所有证明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及复印件一份，经审核后退还原件，留复印件由市管理中心存档备查。
52.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所在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支取，需要职工提供哪些材料？
1、由鉴定机构出具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伤残证明。
2、和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证明。
3、职工本人身分证。
4、职工个人申请。
5、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所有证明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及复印件一份，经审核后退还原件，留复印件由市管理中心存档备查。 
53. 死亡或被宣告死亡的支取需要职工提供哪些材料？
1、死亡证明或被宣告死亡法律文书（公安部门出具的户口注销证明）
2、公证书或单位出具的责任书。
3、继承人的身分证（未成年的提供户口簿）。
4、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所有证明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及复印件一份，经审核后退还原件，留复印件由市管理中心存档备查。
54. 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支取需要职工提供哪些材料？
1、《桂林市城市低保救助证》或民政部门出具的证明。
2、职工本人身分证。
3、职工个人申请。
4、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所有证明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及复印件一份，经审核后退还原件，留复印件由市管理中心存档备查。
55. 与单位终止劳动、人事关系后两年没有建立新的劳动、人事关系的支取，需要职工提供哪些材料？
1、失业证或失业保险所证明或委托代管劳动关系、档案关系协议或人才交流中心的证明。
2、职工本人身分证。
3、职工个人申请。
4、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所有证明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及复印件一份，经审核后退还原件，留复印件由市管理中心存档备查。
56. 遇到突发事件造成家庭生活严重困难的支取需要职工提供哪些材料？
1、突发事件相关的证明材料。
2、已支付的相关费用的发票。  

3、职工家庭收入证明。

4、职工本人身分证。
5、职工个人申请。
所有证明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及复印件一份，经审核后退还原件，留复印件由市管理中心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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